
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

穗未保办〔2017〕5号

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广州市司法局:

为整合各方资源，切实发挥各界专家在我市未成年人保

护领域顶层设计、政策研究、制度建设、个案支持中的咨询

作用，进一步提升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，根据《广州

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》有关规定，拟组建广州市未成年人保

护委员会专业咨询委员会，现将你单位有关推荐事项通知如

一、咨询专家工作职责

(一)对《广州市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分级救助

办法》中的一级、二级案件进行评估复核，制定会商救助方

案并参与实施;

(二)向市未保委报告专业咨询委员会工作情况，总结

工作经验，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完善提出建议;

(三)办理市未保委交办、批准或者授权的其他有关未

成年人保护的事务(未成年保护综合服务平台12355相关培

训咨询业务等)。



二、推荐范围

广州市司法局机关、所属事业单位和所联系科研机构、

律师机构(如广州市律师协会)、司法类社会组织等，其中

法律专家、资深律师和具有丰富司法经验的退休公检法司工

作人员可做重点推荐。

三、推荐条件

(一)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热心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

作;

(二)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，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知

识，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;

(三)对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及相关法律法规有较

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;

(四)身体健康，具有完成市未保委工作任务的身体条

件;

(五)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。

四、咨询专家标准

擅长且专长未成年人法律保护。

专业人员应有副教授以上职称，三级以上高级法官、高

级检察官职称，或三级以上警监警衔，或二级以上律师、公

证员职称(或为律师事务所、公证处主要负责人)，或副主

任法医师(法医及法医鉴定)以上职称，或高级工程师(物

证痕迹检验、刑事技术侦察、刑事技术鉴定)职称。

党政机关相关人员应为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相关，熟悉未

成年人法规政策的工作人员。



其他热心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法学专业人士和法律专

家。

五、推荐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、结合实际，重点从法律领域推荐咨询

专家，原则上推荐人数不少于10人，市未保办将对专家人选

进行综合考量，择优聘任(确认聘任人选后，我办将电话联

系聘任专家填写《咨询专家信息表)))。

(二)推荐采取个人自愿、单位推荐的方式。请各单位

汇总推荐咨询专家信息并填写《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

专业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推荐表》(见附件)，于5月17日

(星期三)前报市未保办(团市委)o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专业咨询委员会咨询

专家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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